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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使用技术条件及评定方法

警告：如果不遵守适当的防范措施，本文件所属产品在生产、运输、贮运和使用等过程中可

能存在危险。本文件无意对与本产品有关的所有安全问题提出建议。使用者有责任采用适当的安

全和防护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的使用技术条件、评定项目及测试方法和评定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降低柴油或重油等燃料油内燃机动力船舶运行能耗和污染物排放的燃料

油清净增效剂的使用和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21 内燃机动力内河船舶系泊和航行试验大纲

GB/T 3471 海船系泊及航行试验通则

GB 15097 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和测量方法(中国第一、二阶段)
GB 17411 船用燃料油

GB/T 27874 船舶节能产品使用技术条件及评定方法

GB 36886 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HJ 857 重型柴油车、气体燃料车排气污染物车载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

HJ 1014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求

TCECA-G 0170-2022 燃料油清净增效剂

中国船级社 2011 船舶能效管理认证规范

ISO 8217 船用燃料油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

3.1

船用燃料油 marine fuel oils
是指用于船舶发动机的燃料类油品，包括重油、轻柴油。

[来源：GB17411]

3.2

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 marine fuel oils detergency enhancement additive
添加到船用燃料油中，通过优化发动机燃烧过程、降低摩擦等技术措施实现清除和抑制

积碳、降低污染物排放、减少燃油消耗、提升内燃机动力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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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节能率 rate of fuel saving
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船舶发动机台架或实船测试的平均燃油消耗率或平均燃

油流量的下降值与不使用清净增效剂在相同工况下的平均燃油消耗率或平均燃油流量的比

值。

3.4

污染物净化率 pollutant removal efficiency
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后，船舶发动机或实船测试的排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的幅值

与不使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的排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比值。

4 使用技术条件

4.1 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的理化性能技术指标应满足 T/CECA-G 0170-2022中规定的理化

指标要求。

4.2 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中不应含有可生成灰分的物质，按照推荐加入量加入船用燃料油

清净增效剂后的船用燃料油应符合 GB 17411 或 ISO8217的要求，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注：船用燃料油应符合符合 GB 17411或 ISO8217的要求。

4.2.1 动力性技术指标

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对船舶发动机的动力性应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a）在发动机台架上进行动力性对比测试，在标定转速下的发动机最大输出扭矩对比系

数（KM）应不小于 1.0。
b）在实船进行快速性对比测试，船舶快速性对比系数（KS）应不小于 1.0。

4.2.2 节能性技术指标

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对船舶发动机的节能率应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a）在发动机台架上进行对比测试时，节能率应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发动机推进特性节能率不小于 2.0%，同时负荷特性的节能率不小于 1.0%；

2）发动机负荷特性节能率不小于 2.0%，同时推进特性的节能率不小于 1.0%。

b）在实船上进行对比测试时，节能率应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船舶主机推进特性或负荷特性的节能率不小于 2.5%；

2）船舶主机常用工况的节能率不小于 3.0%；

3）发电机组原动机负荷特性节能率不小于 2.0%，或实际运行常用负荷特性工况的

节能率不小于 2.5%。

4.2.3 污染物净化率指标

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对船舶发动机的污染物净化率应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a）船舶发动机台架排气污染物对比测试，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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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NOx)、颗粒物质量（PM）的净化率应不小于相同测试条件下的节能率。

b）实船排气污染物对比测试，一氧化碳（CO）净化率、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HC+NOx）
净化率、光吸收系数或林格曼黑度级数降幅应不小于相同测试条件下的节能率。

5 评定项目及测试方法

评定项目包含动力性、节能性、污染物净化性能。

5.1 动力性

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的动力性选择下列任一方式：

5.1.1 采用实验室发动机台架测试动力性，对比测试发动机在标定转速的最大输出扭矩对比

系数（KM）；

5.1.2 采用实船测试船舶快速性，对比测试船舶在发动机设定工况下的快速性对比系数

（KS）。

5.2 节能性

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的节能性采用节能率进行评定，节能率评定可选择下列任一方式：

5.2.1 采用实验室发动机台架测试，根据附录 A中发动机的测试规程进行测试，并计算发

动机台架测试的节能率；

5.2.2 采用实船测试，根据附录 B中实船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并计算实船测试的节能率。

5.3 污染物净化性能

污染物净化性能采用净化率来表示。净化率可采用测量分析发动机排气污染物中主要有

害组分的净化效果获得，具体包括 CO、HC+NOx、PM 的净化率。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

对船舶发动机的污染物净化率测试应采用下列任一方式：

5.3.1 实验室发动机台架测试，根据附录 A中发动机台架测试规程进行污染物净化率测试；

5.3.2 实船测试，根据附录 B中船舶测试规程进行污染物净化率测试。

6 评定方法

6.1 动力性评定

6.1.1 发动机台架测试动力性按标定转速下的最大输出扭矩对比系数评定，按公式（1）计

算：

0

1K
S

S
M M

M


（1）

式中：

KM——发动机最大输出扭矩对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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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1——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发动机台架测试标定转速的最大输出扭矩，N·m；

MS0——未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发动机台架测试标定转速的最大输出扭矩，

N·m。

6.1.2 实船动力性按快速性对比系数评定，按公式（2）计算：

0

1K
v
v

S  （2）

式中：

KS——船舶快速性对比系数；

v1——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船舶在发动机额定工况或常用工况下的平均静水

航速，km/h；

v0——未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船舶在发动机额定工况或常用工况下的平均静水

航速，km/h。

6.2 节能性评定

6.2.1 发动机台架推进特性节能率按公式（3）计算；负荷特性节能率按公式（4）计算：

%100η
0

10
et 




et

etet

g
gg

（3）

式中：

ηet——发动机推进特性节能率；

0etg ——未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发动机推进特性工况的平均燃料消耗率，

g/kWh；

1etg ——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发动机推进特性工况的平均燃料消耗率，

g/kWh。

%100η
0

10
ef 




ef

efef

g
gg

（4）

式中：

ηef——发动机负荷特性节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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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fg ——未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发动机负荷特性工况的平均燃料消耗率，

g/kWh；

1efg ——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发动机负荷特性工况的平均燃料消耗率，

g/kWh。

6.2.2 实船测试按照附录 B测试规程对比测试的节能率按公式（5）计算。

%100η
0

10
c1 




e

ee

q
qq

（5）

式中：

ηc1——实船对比测试节能率；

0eq ——未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实船测试工况的平均燃料油流量，kg/h；

1eq ——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实船测试工况的平均燃料油流量，kg/h。

6.3 污染物净化性能评定

6.3.1 发动机台架推进特性污染物净化率按公式（6）计算；负荷特性污染物净化率按公式

（7）计算：

%100r
0

10
xt 




xt

xtxt

m
mm

（6）

式中：

rxt——发动机台架推进特性污染物 x净化率；

x——污染物种类，CO，HC+NOx，PM；

0xtm ——未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发动机推进特性工况的污染物 x平均比排

放，g/kWh；

1xtm ——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发动机推进特性工况的污染物 x平均比排放，

g/kWh。

%100r
0

10
xf 




xf

xfxf

m
mm

（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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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f——发动机台架负荷特性污染物 x净化率；

x——污染物种类，CO，HC+NOx，PM；

0xfm ——未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发动机负荷特性工况的污染物 x平均比排

放，g/kWh；

1xfm ——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发动机负荷特性工况的污染物 x平均比排放，

g/kWh。

6.3.2 实船测试按照附录 B要求工况对比测试的 CO、HC+NOx污染物净化率根据测试条件

按照公式（8）或（9）计算。

a）实船排放测试设备支持获得 CO、HC+NOx污染物的排放质量，按照公式（8）计算

净化率。

%100R
0

10
xc 




x

xx

M
MM

（8）

式中：

Rxc——实船对比测试排气污染物 x的质量净化率；

x——污染物种类，CO，HC+NOx；

0xM ——未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实船测试工况或常用工况的污染物 x平均

排放率，g/s；

1xM ——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实船测试工况或常用工况的污染物 x平均排

放率，g/s。

b）实船排放测试设备仅支持获得 CO、HC+NOx污染物的排放浓度，按照公式（9）计

算净化率。

%100R
0

10
xcc 




x

xx

C
CC

（9）

式中：

Rxcc——实船对比测试排气污染物 x的浓度净化率；

x——污染物种类，CO，HC+NOx；

0xC ——未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实船测试测试工况或常用工况的污染物 x的

平均浓度，10-6；

1xC ——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实船测试工况或常用工况的污染物 x的平均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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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10-6。

6.3.3 实船测试按照附录 B要求工况对比测试后的颗粒物的净化率，按照公式（10）进行

不透光烟度或林格曼黑度级数下降率计算。

%100R
0

10
yc 




y

yy

M
MM

（10）

式中：

Ryc——实船对比测试光吸收系数或林格曼黑度级数下降率；

0yM ——未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实船测试工况或常用工况的平均光吸收系

数（m-1）或平均林格曼黑度级数（无量纲）；

1yM ——使用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时，实船测试工况或常用工况的平均光吸收系数

（m-1）或平均林格曼黑度级数（无量纲）。

6.4 其他项目的检测、标志、运输、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参照 T/CECA-G 0170-2022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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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船舶发动机台架对比测试方法

A.1 测试条件及要求

船舶发动机台架测试按GB/T 27874-2023中附录A.1规定的测试条件及要求开展测试。

A.2 发动机台架推进特性测试

发动机台架测试工况参考螺旋桨推进特性模式控制，具体测试工况应按照表A.1调节发

动机转速或负荷至目标测试工况，发动机热工状态参数稳定后开始测试，每个工况测试时长

不少于0.5小时，依次按测试工况进行测试。

对比测试中，应先进行不添加清净增效剂的燃料油测试，再进行添加燃料油清净增效剂

的测试。油舱中更换添加清净增效剂的燃料油后，需要考虑将换油前油路中的燃料油消耗完，

并使用添加清净增效剂的船用燃料油在发动机高速运行至少1个小后方可进行测试。

表 A.1 台架发动机推进特性测试工况

工况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标定转速

百分比
100% 98% 97% 95% 93% 91% 89% 87% 84% 82%

标定功率

百分比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工况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标定转速

百分比
79% 77% 74% 70% 67% 63% 58% 53% 46% 37%

标定功率

百分比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带有“*”标志的工况点为推荐的典型测试工况点

带有“#”标志的工况点在船舶航行安全前提下可以选择的测试工况；

A.3发动机台架负荷特性测试

发动机台架负荷特性测试，具体测试工况应按照表A.2调节发动机负荷至目标测试工况，

每个工况热工状态参数稳定后开始测试，每个工况测试时长不少于0.5小时，依次按测试工

况进行测试。

表 A.2 台架发动机负荷特性测试工况

工况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标定功率

百分比
100% 90% 75% 60% 50% 40% 25%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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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发动机动力性测试

保持发动机油门刻度为最大位置，控制转速至标定转速，测试发动机在标定转速下的稳

定运转的最大输出扭矩。

A.5 发动机排气排放污染物对比测试

发动机排气污染物及颗粒物测试应符合GB 1509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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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实船对比测试方法

B.1 实船测试要求应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B.1.1 满足 GB/T 27874实船测试条件，可按照指定航行工况开展实船测试应满足以下条件：

B.1.1.1 对比测试应在同船、同配置、同装载状态情况下进行，推荐实船测试装载载荷

不少于船舶最大载荷的 20%，且船舶浮态前后保持一致，测试期间应使用符合 GB 17411（或

ISO 8217）的同一标号、同一批次的船用燃料油，使用同一标号的润滑油，使用相同品牌、

同一标号、同一批次的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

B.1.1.2 对比测试中，应先进行不添加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的燃料油测试，再进行添加船

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的测试。油舱中更换添加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的燃料油后，需要考虑

将换油前油路中的燃料油消耗完，并使用添加燃料油清净增效剂的燃料油在常用工况下至少

累计运行 12个小时后方可进行测试。

B.1.1.3 对比测试前后，测试水域水流条件（浪级）、环境状况（环境温度、风力/风向）应

基本相同。发动机测试工况应保持一致，且同一工况下发动机相关热工状态参数也应控制在

基本相同范围。

B.1.2 采用满足《船舶能效管理认证规范》的自动化监测系统或由岸上人员使用从现有要求

的记录（例如正式的航海日志、轮机日志和油类记录簿等）中获得相关数据。

B.2 实船测试设备及数据获取方式应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B.2.1 满足 GB/T 27874 实船测试条件，采用安装测试分析仪的方式开展实船油耗与污染排

放物测试应满足以下条件：

B.2.1.1海船进行实船对比测试时，测试条件应符合 GB/T 3471的规定。

B.2.1.2 内河船进行实船对比测试时，测试条件应符合 GB/T 3221的规定。

B.2.1.3 实船测试仪器及性能可参考以下任一条件：

（1）满足 GB/T 27874中附录 B.1.5中仪器及性能要求；

（2）实船测试的 CO、NOx 污染物排放测试设备应满足 HJ 1014 附录 E 中 CO、NOx
的测试分析仪要求，HC污染物排放测试设备应满足HJ 857附录B中HC的测试分析仪要求，

光吸收系数或林格曼黑度的测试设备应满足 GB 36886中检验用仪器要求。

B.2.2 采用满足《船舶能效管理认证规范》的自动化监测系统或由岸上人员使用从现有要求

的记录（例如正式的航海日志、轮机日志和油类记录簿等）中获得相关数据，至少包含燃油

日耗量、当天航行时长、主机平均转速等数据，记录数据表参考附录 C。人工记录日志方式

的有效数据需要满足当天长时间稳定运行的要求，一般要求当天稳定运行时长不低于 23小
时。此方法适用于只进行节能率测评的试验。

B.3 船舶主机推进特性测试工况应按以下任一条件：

B.3.1船舶主机按推进特性开展测试时，测试工况按照表 B.1的要求依次进行测试，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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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工状态参数稳定后开始测试，每个工况稳定测试时长不少于 2小时。

表 B.1 船舶航行主机推进特性测试工况

工况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标定转速百分比 100% 95% 89% 82% 74% 63% 53% 37% 常用工况

“#”标志是在船舶航行安全前提下可以选择的测试工况；

“*”标志是选定的船舶实际航行常用工况，至少选定 1个常用工况

B.3.2基于 B.2.2方式获取船舶实际航行数据，测评期间满足加剂前主机运行至少 4个月（有

效数据不少于 30天），加剂后不少于 2个月（有效数据不少于 30天），选定的常用主机推

进特性工况原则上满足在加剂前和加剂后累计运行时长不少于 115小时。如条件允许，可尽

量延长测评周期。

B.4船舶主机负荷特性测试工况

B.4.1 船舶主机按负荷特性开展测试时，测试工况按表B.2的要求依次进行测试，发动机热

工参数稳定后，每个工况稳定测试时长不少于0.5小时。

表 B.2 主机负荷特性测试工况

工况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标定功率百分比或负荷 100% 90% 75% 60% 50% 40% 25% 10% 常用工况

“*”标志是船舶实际航行常用工况，至少选定 1个常用工况

B.4.2 基于 B.2.2方式获取船舶实际航行数据，测评期间满足加剂前主机运行至少 4个月（有

效数据不少于 30天），加剂后不少于 2个月（有效数据不少于 30天），选定的常用主机负

荷特性工况原则上满足在加剂前和加剂后累计运行时长不少于 115小时。如条件允许，可尽

量延长测评周期。。

B.5船舶发电机组输出电功率和能耗测试工况

B.5.1 调整电力负载，以发电机组标定容量的 100%、75%、50%、25%、10%为测试工况。

B.5.2 测试发电机组输出的电功率及对应燃料消耗量。

B.6 实船节能率或排放污染物净化率对比测试

按照B.1~B.5要求开展船用燃料油清净增效剂在实船使用中的节能率或排放污染物净化

率对比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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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日志记录数据表

船名：

序

号
日期

主机燃料

油消耗量*
（吨/天）

载货量

（吨）

当天航行时

长（小时）

当天行驶里程

（海里）

主机平均转速

（转/分）

是否使

用加剂

燃料油

填报人 备注

1

2

3

…

…

N

“*”是指在使用加剂燃料油、未加剂燃料油时使用同一类型的燃料油，例如均使用重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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